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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科学技术厅

关于征集河北省科技专家库专家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科技局，雄安新区管委会改发局，省直

有关部门，高等学校，科研院所，各有关单位，各位科技工作者：

根据我省省级科技计划管理改革需要，为更好发挥科技专家

在科技创新中的决策咨询作用，我厅对科技专家库进行了优化更

新，并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各领域科技专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重要说明

因改革需要，优化调整后的河北省科技专家库与原科技专家

库有较大差别，本次专家全部重新征集，原科技专家库不再使用。

因此，请所有专家及时注册新用户或更新原有账号信息，确保信

息填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今后我厅网上或线下开展的评审、评

估、评价、咨询等科技活动将从入库专家中遴选，按规定给予报

酬。

二、入库条件

专家入库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和专业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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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业操守，能够客观、公正、公平、

实事求是地提出评审意见。

2.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，熟悉相关政策、法规，熟悉所

属领域或行业最新科技发展动态。

3.身体健康，有充沛的时间和精力完成科技专家库专家的各

项工作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。院士、博士生导师、享受国务

院或省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，若法定退休年龄大于 65 周岁的，则

从其法定退休年龄。

4.在科技活动中无任何不良信用记录。没有违纪违法等不良

记录。

（二）专业条件

专家库专家主要分为技术专家、管理专家、财务专家、风投

专家等 4 种类型。入库专家除需具备以上基本条件外，还应满足

以下专业条件之一：

1.1.1.1.技术专家技术专家技术专家技术专家

高校、科研院所及事业单位：

（1）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，在相关领域开展研

究工作 5 年以上。

（2）基层科研人员，具有中级职称并从事相关行业工作 8 年

以上。

企业技术专家：



- 3 -

（1）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以上学历（或取得专业技术

高级资格或水平证书）。

（2）创新型领军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等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

科技型企业技术负责人及技术骨干。

（3）承担过国家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）项目（课题）的企

业技术负责人及技术骨干。

（4）省级及以上科技奖励获得者。

（5）具有海外相应专业领域从业经历的高层次人才。

2.2.2.2.管理专家管理专家管理专家管理专家

（1）担任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县处级（含）副职以上职务。

（2）担任高校、科研院所副处级以上职务；

（3）担任社会团体负责人，或担任中层以上职务超过 5 年。

（4）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（5）农业科技园管委会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（6）创新创业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（7）行业协会（学会）及科技类社会组织等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（8）国家和省级创新型企业、龙头骨干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

转制院所等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（9）长期从事科技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，熟悉相关领域科技

研发与成果转化工作。

3.3.3.3.财务专家财务专家财务专家财务专家

（1）注册会计师、税务师或具有会计、审计、经济专业副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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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。

（2）取得中级职称并从事相关行业 8 年以上。

（3）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医院等财务审计部门负责人。

（4）上市公司、大型国有企业等财务部门负责人。

4.4.4.4.风投专家风投专家风投专家风投专家

（1）在银行机构具有5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（2）在证券机构具有5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（3）在保险机构具有5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（4）投资机构具有投资经历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（5）天使投资人。

（6）投资基金高级管理人员。

三、征集方式

河北省科技专家库专家面向全国公开征集，省内各单位、各

机构要积极做好组织动员工作。各类专家可自行申请入库（需上

传相关证书或证件等证明材料），省科技厅直接审核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1.已进入原河北省科技专家库的专家，无需重复注册，直接

使用专家的用户名、密码登录“河北省科技专家库征集系统”，完

善补充个人信息，并提交省科技厅审核。原河北省科技专家库的

专家不按时更新信息的，将从新库中移出。已入库专家忘记用户

名或密码，可联系本单位管理员登录“河北省科技专家库征集系

统”协助找回；专家征集系统也将按照已入库专家的联系方式发




